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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字〔2021〕42 号

关于 11 月份党史学习教育的指导意见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：

根据上级精神和《中共西北工业大学委员会关于开展党史学

习教育的实施方案》有关要求，现将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 11 月份

党史学习教育的指导意见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党员自学内容

（一）认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重

要讲话和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

议》全文,深刻把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和精神实质。

（二）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

合法席位 50 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，习近平总书记在《求是》杂

志发表的重要文章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》。

（三）认真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》《改革开放简史》《社

会主义发展简史》等党史学习教育重要参考材料，本月需自学《改

革开放简史》。

二、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学习研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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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围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开展集体学习研讨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要把学习贯彻落实

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重点内容，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

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

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》，紧密结合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的

重大决策部署，结合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，结合学习贯彻

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

加快推进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等内容，组织开展 1 次专题学习研

讨。重点发言人员不少于 2 人。

（二）围绕“学史力行开教育发展新局”开展集体学习研讨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本月结合“学党史，

我为群众办实事，我为发展做贡献”主题实践活动开展情况，围

绕“学史力行开教育发展新局”——加强党性锻炼，践履知行合

一，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

局的政治能力、战略眼光、专业水平，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，

推动“十四五”教育改革发展开好局、起好步，结合实际工作开

展 1 次集体学习研讨。重点发言人员不少于 2 人。

三、党支部学习研讨

各党支部本月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，围绕习近

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《中共中央关于

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》，结合支部党员工作学

习实际,开展 1 次研讨交流。

四、深入推进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

要深入学习贯彻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的《关于深入推

进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的通知》《关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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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进一步深化党史学习教育

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的通知》，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

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。基层党委、党总支要完善六级

以上党员领导干部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承诺事项台账，党支部要

完善师生党员承诺践诺事项台账，以更加有力的举措解决师生“急

难愁盼”问题，做好组织、督办、验收工作，切实在办实事、开

新局上取得明显成效。

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

(党委宣传部代章)

2021 年 11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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